填表说明：
1、服务“双保工程”项目数：地质资料服务“双保工程”的项目数量（个）。
2、抗震抗旱服务数：在抗震救灾、抗旱找水中提供的地质资料服务数量（种）。
3、地质资料清欠数量：包括“清欠工作中所有欠交资料的项目数量（个）”和“已补交的地质资料数量（种）”，两个数中间用“/”隔开。

4、地质资料馆藏建设栏目：按照国土资发〔2010〕32号附件《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分级意见》要求，简述在相关馆藏建设方面改善、投入以及人员设施配备情况。
5、是否开展省级数据中心建设研究：简要填写开展省级数据中心建设研究的程度及进展。
6、两化工作区选定情况：按照国土资发〔2010〕113号的要求，简述在本省开展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选定的工作区域及开展情况。
7、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可在“备注”栏中注明。
